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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——存货》应用指南 

一、商品存货的成本 

本准则第六条规定，存货的采购成本，包括购买价款、相关税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

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。 

企业（商品流通）在采购商品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

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等进货费用，应当计入存货采购成本，也可以先进行归集，期末根

据所购商品的存销情况进行分摊。对于已售商品的进货费用，计入当期损益；对于未售商

品的进货费用，计入期末存货成本。企业采购商品的进货费用金额较小的，可以在发生时

直接计入当期损益。 

二、周转材料的处理 

周转材料，是指企业能够多次使用、逐渐转移其价值但仍保持原有形态不确认为固定

资产的材料，如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，应当采用一次转销法或者五五摊销法进行摊销；企

业（建造承包商）的钢模板、木模板、脚手架和其他周转材料等，可以采用一次转销法、

五五摊销法或者分次摊销法进行摊销。 

三、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

（一）可变现净值的特征 

可变现净值的特征表现为存货的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，而不是存货的售价或合同价。

企业预计的销售存货现金流量，并不完全等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。存货在销售过程中可能

发生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，以及为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还可能发生的加工成本等相关支

出，构成现金流入的抵减项目。企业预计的销售存货现金流量，扣除这些抵减项目后，才

能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。 

（二）以确凿证据为基础计算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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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凿证据，是指对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有直接影响的客观证明，

如产成品或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、与产成品或商品相同或类似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、销货

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和生产成本资料等。 

（三）不同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

1．产成品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，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

中，应当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，确定其可变现净

值。 

2．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，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，应当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

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、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，确定其可

变现净值。 

3.资产负债表日，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、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

的，应当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，并与其相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，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

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。 

 


